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完善既有住宅使用功能，提高宜居水平，方便居民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南海区内具有合法报批手续或权属证明、4层及4层以上非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和经营的房地产项目）的多业主无电梯住宅,业主购买电梯设备、电梯安装及电梯间建设等相关费用的资金补助申请，不包括单一产权住宅、个人自建房或已列入征收拆迁改造计划的住宅。

二、补助标准

政府设立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按照每座电梯统一定额3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补助资金由申请补助的加装电梯工程所在地区、镇（街道）财政按照50%：50%比例进行发放。

专项补助资金可用于加装电梯工程建设费用、电梯维护保养费用等。

三、申请条件

（一）依法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自2014年1月1日起，取得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方可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工程竣工验收、防雷验收、电梯使用登记后申请专项补助资金。

（二）依法必须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自2014年1月1日起，取得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方可在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电梯使用登记后申请专项补助资金。

四、申请程序

加装电梯工程在竣工验收后，加装电梯申请人可向区住建部门申请办理领取专项补助资金手续（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委托人必须与向规划部门申请加装电梯的申请方及同意加装电梯业主一致，详见附表），并提供下列材料（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核对）：

（一）依法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1.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规划许可证和规划验收证明（复印件）；

4.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原件，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签章确认）；

5.电梯使用登记证明（复印件）；

6.增设电梯的既有住宅内任一户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复印件）；

7.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

8.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计划和用途（原件）。

（二）依法必须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1.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电梯使用登记证明（复印件）；

4.增设电梯的既有住宅内任一户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复印件）；

5.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计划和用途（原件）。

区住建部门受理申请后，将书面申请材料送申请补助的加装电梯工程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区规划部门征求意见（区规划部门需核对补助资金申请人与委托人是否与申请加装电梯的申请方及同意加装电梯业主一致）。各单位均审核通过后，区住建部门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将区财政负担的专项补助资金直接拨入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帐号，并函告申请补助的加装电梯工程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本办法自2018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两年。有关法规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的，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

           申请表

附件

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人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地址
	

	加装电梯数量
	（座）
	申请专项   补助资金
	（元）

	办理规划许可证时间
	
	办理施工许可证时间
	

	委托书
	                          （单位）：

	
	     现委托贵单位将本次申请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大写）                拨入以下账户,用于                                           。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委托人：（签名）

	
	

	
	

	
	

	
	

	
	

	
	

	
	

	
	

	
	

	
	

	
	

	备注
	


   备注：本表中申请人、委托人必须与向规划部门申请加装电梯的申请方及同意加装电梯业主一致。
